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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青

    本标准对应于IEC 784;1984《电动道路车辆用仪表》。本标准与IEC 784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主要差异如下:

    — 将 IEC的第2章“目的”修改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并增加4个引用标准;

    — 将3. 2. 7的倒车指示改为停车指示(因原文有问题)，与GB/T 18384.2第4.4条一致;

    — 将4. 2中的抗扰性能要求具体化，引用汽车行业已实施的国家标准GB/T 17619和
          GB 18655;

    — 将4.3中的耐振动性能要求具体化，引用汽车行业已实施的行业标准QC/T 413;

    — 增加电动机转速指示;

    — 将4.4的绝缘介电强度的具体数值按IEC 786列于表1，以便于操作;

    — 对3.2和3. 2.4等在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做了修改;

    — 对原文的泄漏电流指示改为绝缘电阻/爬电距离指示，内容对应GB/T 18384. 1第6. 1, 6. 2条
        和GB/T 18384. 3第6.2.2条;

    — 删除原文中的“易燃气体或废气的浓度指示”、“辅助蓄电池低压监测装置”和“再生制动指示”。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秀香、赵静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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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用仪表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仪表的类别和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仪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1993,egv IEC 529:1989)

    GB/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8655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idt IEC/CISPR 25:1995)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仪表的类别

3.1 指示仪表装里

3.1.1动力蓄电池指示仪表装t

    与动力蓄电池相连接，为驾驶员提供蓄电池电量状态的相关信息。

3.1.1.1 荷电状态指示器

    指示动力蓄电池的剩余工作容量。使用模拟式或数字式显示器，可以永久显示，或在驾驶员需要时

随时给出指示，示值应清晰，当SOC低于某一规定值，应特别明显地标示出来。

    如果使用动力蓄电池更换系统，最好能自动复位，如不能自动恢复到全充满状态，则应能人工复位。

3.1.1.2 电压表

    用来测量动力蓄电池的电压。在仪表的标度盘上应标示出恰当的工作电压范围。为增加示值的准

确性，在工作范围内宜使用扩展标度。

3.1.1.3 电流表

    用来测量流过动力蓄电池的电流。在仪表的标度盘上应规定准确的。位置，对于具有再生制动功

能的车辆，在标度盘0位置的两个方向上都应标示出正常工作电流的范围

3.1.2 驱动电动机指示仪表装盆

    为驾驶员提供驱动电动机工作状态的相关信息。

3. 1.2. 1 转速表

    指示电动机的即时转速。使用模拟式或数字式显示器，当转速超过某一规定值，应特别明显地标示

出来 。

3.2 ，告和指示信号装置
    指示信号装置用来告知驾驶员有关电驱动系统和动力蓄电池正确操作条件的信息，首选光学和

(或)声学信号。

    应对警告和指示信号装置进行试验，试验在“打开”过程中自动进行。装置最好由低压辅助系统供

电，如果由动力蓄电池带电部分供电，应以IP4X(见GB 4208)的防护等级进行防护。

    警告和指示信号装置可用指示仪表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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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过热

    当某设备温度过高可能会对车辆的安全或性能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时，应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3.2.2 超速

    当电机超速时，最好用声信号连同光信号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3.2.3 剩余容f

    当动力蓄电池剩余容量低于某个百分数(例如25%)时，应通过信号装置提醒驾驶员。

3.2.4 绝缘电阻/爬电距离指示

    当绝缘电阻和(或)爬电距离低于规定值时应通过信号装置提醒驾驶员。

    绝缘电阻可包括动力蓄电池绝缘电阻、动力系统和车辆电底盘之间绝缘电阻、动力系统和辅助电路

之问绝缘电阻，爬电距离包括蓄电池连接端子间的爬电距离、带电部件与电底盘之间的爬电距离。

3.2.5 “整车控制器打开”指示

    向驾驶员显示控制器已打开，踩下加速踏板即可向驱动系统供电。如果用可视信号指示，它可与动

力关闭按钮相结合。

    注:当车辆行驶时，该装置可关闭。

3.2-6 辅助蓄电池充电监测装I

    当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向辅助蓄电池充电时，如充电元件发生故障应通过信号装置提醒驾驶员。

3.2.7 停车指示

    当驾驶员离开车辆，如果驱动系统仍处于“可行驶”状态，应通过信号装置提醒驾驶员。

3.2.8 动力，电池充电指示

    当充电器向动力蓄电池充电时，应通过信号装置提醒驾驶员。

3.2.9 互锁监测装置

    如车辆互锁机构中有任何一个互锁装置起作用阻止车辆运行，应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仪表的一般要求

41 安全

    当动力蓄电池电压超过某一示值时，与动力电路连接或因故障而带电的仪表的所有部件应达到

IP4X的防护等级，在对仪表正常维护过程中(包括对灯泡和仪表的更换)也应达到IP4X的防护等级。

4.2 电磁兼容性能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仪表应满足GB/T 17619和GB 18655的要求。
4.3 耐振性能

    仪表耐振性能应满足QC/T 413-2002中3.12的规定。

4.4 绝缘介电强度

    如果连接到动力蓄电池的仪表由辅助供电系统供电显示，仪表各互不连接的导电零部件之间及导

电零部件对机壳之间应能承受表1规定的历时1 min的试验电压。

                                                  表 1 单位为伏特

动力蓄电池标称电压

            U
试验电压

< 48 500

48-110 }一
> 110 2U+1 000(最小 1500)

45 精度

    仪表的精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